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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境内 

人权遭受侵犯问题 

阿尔及利亚、巴林、孟加拉国*、中国、古巴、埃及*、科威

特*、  黎巴嫩*、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巴基斯

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苏丹、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也

门和津巴布韦：决议草案  

2003/…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  

境内人权遭受侵犯问题  

 人权委员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  

 回顾安全理事会 1967 年 11 月 22 日第 242(1967)号和 1973 年 10 月 22 日第

338(1973)号决议，2002 年 3 月 12 日第 1397(2002)号、2002 年 3 月 30 日第

1402(2002)号和 2002 年 4 月 4 日第 1403(2002)号决议，其中要求双方立刻切实停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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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以色列部队撤出，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一切恐怖、挑衅、煽动和破

坏行为，  

 并遵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的规定，  

 考虑到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

约)及其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和 1907 年《第四号海牙公约》的规定，  

 回顾安全理事会、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关于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

斯坦领土适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各项决议，  

 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对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适用，  

 回顾大会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自 1967 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

领土上侵犯人权的各项决议，  

 尤其回顾大会 1982 年 12 月 3 日第 37/43 号决议，其中重申各国人民为反对外

国占领和为自决而进行斗争是合法的，  

 回顾世界人权会议 1993 年 6 月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A/ 

CONF.157/23)，  

 欢迎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德先生的报告 (E/CN.4/2002/30)、适足住房权问题

特别报告员米隆·科塔里先生的报告 (E/CN.4/2003/5/Add.1)和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让·齐格勒先生的报告(E/CN.4/2003/54)，  

 深为关注以色列政府没有与根据委员会 2000 年 10 月 19 日第 S-5/1 号决议设

立的人权调查委员会合作，也没有与其他有关特别报告员特别是关于 1967 年以来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德先生进行合作，  

 严重关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情况继续恶化，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尤其是法外处决、封闭、集体惩罚、持续建立移民点、

任意拘留、包围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用战机、坦克和以色列战舰轰击巴勒斯坦

居民区、侵入巴勒斯坦城镇和营地以及屠杀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像最近

在杰宁、巴拉塔、汗尤尼斯、拉法、拉马拉、加沙、纳布卢斯、比拉、阿马里、

贾巴利亚、伯利恒和泽伊谢的营地以及在加沙市的 Hay al-Daraj 和 Hay al-Zaitoun

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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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关注继续发生暴力事件，造成伤亡，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从 2000

年 9 月 28 日以来死亡人数已增加到超过 2,200 名，受伤人数已增加到两万五千多

名，  

 注意到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

别委员会自 1968 年以来向大会提交的报告，  

 极为关注以色列仍然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有关决议，这

些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并且申明《日内瓦第四公约》对 1967 年以

来以色列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适用，  

 深信谈判的基础以及公平和持久和平的基础应是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

第 338(1973)号决议及联合国其他有关各项决议，包括不得利用战争夺取土地原

则、该地区每一国必须能安全地过日子和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  

 回顾委员会先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决议，最近的是 2002 年 4 月 15 日第

2002/8 号决议，  

 1.  确认巴勒斯坦人民为解放自己的土地并为能够行使其自决权利而抵抗以色

列占领的合法权利，因而从事这一任务，根据《宪章》这也是联合国的宗旨和目

标之一；  

 2.  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当局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

土上对人权的侵犯；  

 3.  还再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这种占领构成侵略，是危害

人类和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  

 4.  还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城镇和营地发动的战争，导致数百名巴

勒斯坦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丧生；  

 5.  再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消灭”或“法外处决”的做

法，这种做法不但侵犯人权，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违反法治，而

且损害双方之间的关系，因而是和平的障碍，促请以色列政府遵守国际法，立即

停止这种做法；  

 6.  又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建

立移民点和进行其他有关活动，例如建造新移民点、扩大已有的移民点、没收土

地、有倾向地管理水资源以及修筑旁路等，所有这一切不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



E/CN.4/2003/L.12 
page 4 

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49

条和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  根据上述文书此类违反行为构成战争罪

行，并且是和平的主要障碍，敦促以色列政府执行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以及委

员会关于移民点的决议，并确认拆除以色列移民点是在该地区实现公正、全面、

持久和平的基本因素；  

 7.  再次谴责没收耶路撒冷和希布伦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吊销东耶路撒冷巴勒

斯坦居民的身份证，以及巧立名目，征收高额税，迫使无力支付这些高额税的耶

路撒冷巴勒斯坦公民从其住宅搬出，离开他们的城市，从而为使耶路撒冷犹太化

创造条件等做法，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这些做法；  

 8.  又再次谴责审讯中对巴勒斯坦人施以酷刑，因为此种做法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原

则，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 5 条，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制止此类做法并对

违法者予以审判；  

 9.  再次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军对医院和病人发动的攻击和在侵入巴勒斯坦地

区时以巴勒斯坦公民用作肉盾的做法；  

 10.  又再强烈谴责以色列占领军对救护车和救助人员开火和阻挠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救护车和汽车抢救伤亡人员，以便将他们送到医院，这种做法导致受伤

人员因流血过多而死在街头；  

 11.  再次严重关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境内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情况恶化，尤

其是以色列占领当局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人民的行径；  

 12.  再次深为关注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军事包围和通过设立用以诱杀巴勒斯

坦人的军事路障把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隔离起来的做法，这种做法和其他因素一

起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在该地区造成了大量的暴力行为，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

这些做法，立即解除对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的军事包围，并重申集体惩罚是国际

法所禁止的并构成了对日内瓦第四公约和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规定的严

重违反；  

 13.  再次严重关注以色列占领当局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三条对

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的行动自由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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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又再次深为关注以色列占领当局大规模地逮捕了约 15,000 名巴勒斯坦

人，而未对他们进行审讯和提出刑事起诉，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

日内瓦第四公约在这方面的规定；  

 15.  再次确认以色列占领军拆毁了至少 30,000 间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设施和房

地产，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三十三和第五十三条，毁掉农田、拔掉树木

以及摧毁巴勒斯坦社会的基础设施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的严重违反，也是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种集体惩罚；  

 16.  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包括东耶路撒冷，并认为对 1967 年 6 月战争前东耶路撒冷城地理、人口和制度状

况的任何改变均属非法而且无效；  

 17.  再次呼吁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

土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一切形式的侵犯人权行为，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

主义法律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并履行它的国际承诺和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签订的协定；  

 18.  又再次呼吁以色列按照联合国和人权委员会的有关决议撤出自 1967 年以

来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这是实现中东公正、持久与全面

和平的一项基本条件；  

 19.  吁请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紧急审议在以色列停止占领领土之前向巴勒斯坦

人民提供必要的国际保护的最佳方式；  

 20.  请秘书长提请以色列政府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联合国各主管机构、专

门机构、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注意本决议，尽可能予以广泛散

发，并向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报告以色列政府执行本决议的情况；  

 21.  还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联合国在委员会闭会期间印发的所有关于巴勒

斯坦领土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公民在以色列占领下生活状况的报告；  

 22.  决定在第六十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高度优先审议这一问题。  

 

 

--  --  --  --  -- 


